
2017 年 5 月 23 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  

感化院舍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感化院舍服務。  

 

 

背景  

 

2. 自 2007年起，社會福利署（社署）把羈留院、收容

所、核准院舍（感化院舍）及感化院的院舍服務重置於一所

住院訓練綜合設施，即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屯門院），目

的是使各種服務產生協同效應，讓不同類別的院童能夠分享

設施以達到規模經濟效益，並為院童提供安全健康的生活環

境。  

 

 

服務目標  

 

3.     屯門院為成長中遇到困難的兒童及少年提供短暫／

過渡期的照顧、保護及／或監管，並以社會工作手法執行其

法定職責，為行為上有適應問題的兒童和少年，以及兒童和

少年違法者，提供住院訓練服務。社署因應個別院童的需要

提供個人化的訓練計劃，以改善家庭關係，促進院童持續與

社區聯繫和互動，使院童離院後可盡快融入社區，重新投入

自信自律的積極生活。  

 

 

法定功能  

 

4.    屯門院提供的服務均須按照法例要求或法庭指令執

行，詳情表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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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條例  服務對象  

(i) 羈留院：拘留未

定罪／已定罪而

不獲保釋的兒童

及少年人的住宿

設施  

《少年犯條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226 章）   

 10至 16歲以下

的人士  

(ii) 收容所：為有需

要受照顧或保護

的兒童及少年提

供住宿服務  

《保護兒童及少

年條例》（香港法

例第 213 章）  

 

 

 8 至 18 歲以下

的人士  

 8 至 21 歲以下

由社會福利署

署長作監護人

的人士  

《入境條例》（香

港 法 例 第 115

章）  

 18 歲以下的非

法入境者  

《擄拐和管養兒

童條例》（香港法

例第 512 章）  

 12至 18歲以下

的人士  

 

(iii) 核准院舍（感化

院舍）：為受感化

者提供不超過 12

個月的住宿訓練  

《 罪 犯 感 化 條

例》（香港法例第

298 章）  

 10至 16歲以下

的人士  

(iv) 感化院：為兒童

及少年違法者提

供 1 年至 3 年的

住宿訓練  

《感化院條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225 章）   

 10至 16歲以下

的男性  

 

5.     屯門院為根據不同條例入住的院童作出所須的分隔

安排，以符合法定及相關國際公約的標準和要求。院方除了

將院童按性別分隔外，各部的日常運作亦會分流處理，包括

將未定罪與已定罪的院童分隔，以及將因涉及違法而被羈留

與因行為或情緒等問題接受保護的院童分隔。  

 

 

服務重點  

 

生活照顧與訓練  

 



6.     屯門院共有388個住宿名額，由社工及護士提供24小

時照顧、護理和督導服務，並有到診醫生提供一般醫護服務。

如院童有特殊生理、心理或精神健康問題，院方會轉介院童

接受專科醫生及／或臨床心理學家的評估和跟進服務。  

 

7.     屯門院因應院童的住宿期和訓練目標，訂定其日常

生活程序表，協助培養院童有規律和健康的生活習慣。為協

助院童改善行為和重建守法意識，院舍設有獎懲制度。獎懲

制度着重「獎賞」，因應院童的正面行為和表現，給予讚賞、

積分、小禮物、零食、戶外活動、回家度假等正面鼓勵；而

就院童的負面或違規行為，院舍則會予以扣減積分或獎勵，

或派遣額外工作，例如整理衣服物資、簡單清潔的值日工作

等。  

 

8. 院方亦設有紀律委員會，處理院童重複或嚴重違反

院規的情況（例如刻意破壞院舍設施等）。紀律委員會會就

院童的需要，擬定跟進計劃，協助院童改善行為。院方亦會

將有關違規行為及懲罰安排作書面記錄。此外，社署亦可因

應院童的違規行為，向法庭提交報告，以覆檢其住宿訓練安

排。   

 

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  

 

9.    屯門院的教育及職業技能訓練服務，現時由職業訓

練局（職訓局）的青年學院提供。屯門院在每位院童入院後，

均會評估其學業程度和學習需要，並因應其住宿期與院童商

討和制訂適切的學習計劃，為院童編配適合的學科及技能訓

練。除常規的學科學習外，職訓局亦提供多元化的技能訓練

課程，包括空氣調節及製冷、西式包點製作、髮型設計、美

容護理、體適能訓練、電腦運用及電腦動畫製作、多媒體設

計、汽車維修等。職訓局會在院童完成課程後進行評估，並

頒發證書予合格的院童，以助他們離院後繼續升學、進修或

就業。職訓局同時透過職場講座及參觀，協助院童作生涯規

劃，讓他們按年齡、個人興趣及所長訂定離院後的計劃。  

 

興趣與發展性活動  

 

10.    院童可參與多類型的文娛康樂活動，例如音樂欣賞、

閱讀、手工藝工作坊、球類運動及小組遊戲等，培養有益身



心的興趣，提升個人能力，發展潛能。另外，核准院舍及感

化院的院童在適應院舍生活及情況穩定後，可參與院外不同

的戶外活動，包括馬拉松長跑、足球、野外定向等。  

 

個人輔導  

 

11.    為協助個別院童處理個人行為和情緒、朋輩相處、

家庭關係等問題，院方會透過個案和小組輔導，提升他們的

自我認識、社交技巧、情緒管理及正向思維等。院舍的個案

社工會跟進每個院童的進度和需要，並與院童的福利主任或

感化主任商討及進行個案會議，制訂、執行和檢討個人化的

訓練計劃，啟導他們克服困難，建立自信和紀律，為重返社

區生活作準備。  

 

家庭關係與社區連結  

 

12.    屯門院鼓勵父母或監護人以探訪、書信和電話聯絡

的方式支持院童的住宿訓練，並透過個案輔導和親子活動，

協助院童與家人重建正面溝通，改善關係。其中核准院舍及

感化院的院童在入住一段時間且表現穩定時，會獲安排於週

末回家與家人共聚，使他們離院後可獲有效的家庭支援。  

 

13.    屯門院安排多個社區團體，包括非政府福利機構、

教會組織、義工隊伍及大專院校等，到院內舉行各類小組及

支援性活動，為院童建立有意義的社區連結。院方亦鼓勵核

准院舍及感化院的院童參與社區活動及義工服務，培養他們

的溝通技巧、領導才能及自我價值，幫助他們重返社區。  

 

 

服務質素與監察  

 

14.   社署十分重視感化院舍服務的質素，定期為院舍同

工提供在職訓練以加強其專業知識和技巧，並透過工作改善

小組與前線員工共同商討豐富服務的項目。社署亦會聽取各

社區伙伴的意見以持續優化服務。  

 

15. 屯門院亦須接受社署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的監察，按

各項服務質素標準的規定提供服務，包括訂立處理投訴的機

制和程序，以及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院童免受侵犯。院



舍同時須接受太平紳士每月的突擊探訪。  

 

 

徵詢意見  

 

16.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社會福利署  

2017年5月  




